行政复议申请须知

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方式
当场及邮寄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地址：柳州市鱼峰区静兰路34号鱼峰司法楼一楼103室。 咨询电话：0772-3162167
行政复议受理条件
1.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2.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3.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4.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5.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6.属于鱼峰区人民政府的复议职责范围；
7.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由鱼峰区人民政府（含柳东、阳和）工作部门及其工作部门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或者本级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申请人不服的，可依法向鱼峰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1.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2.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
3.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4.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
申请人应提供材料
1.行政复议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公民：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或其他组织：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②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③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等能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证明复印件；
如有委托代理人，需填写授权委托书；（①代理人为自然人的，提供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②代理人为律师的，提供律师事务所所函原件及律师证复印件；③如同一复议案件申请人超过5人的，推选1至5名代表参加行政复议，行政复议代表人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推选证明材料原件）；
3.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复印件（如被申请人作出行政许可、确认、处罚等行为的有关决定书、通知书、批准书、复函等）；
4.证明申请人符合申请复议法定条件的材料
（提供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证明材料；认为被申请人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应提交曾经向被申请人提出过相应申请的书面材料，如邮寄单，申请等）；
申请人的权利
1、申请人有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的权利；
2、申请人有委托代理人进行行政复议的权利；
3、申请人有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权利；
4、申请人有提出听证的权利；
5、在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有撤回申请的权利；
6、申请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有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7、行政复议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申请人的义务
1、申请人有遵守行政复议法律法规，正确行使复议权的义务；
2、申请人有遵守行政复议秩序的义务；
3、申请人有按照复议机关的要求参加复议活动（如阅卷、听证、调解等）的义务；
4、行政复议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复议决定的作出

除法定的中止、终止情形外，鱼峰区人民政府将于受理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情况复杂的，延期30日作出。
特别提醒
1.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清晰、端正，复议机关认为有必要可以要求申请人到复议机关现场核实；
2.申请人应提供准确有效的邮寄地址及联系电话，确保及时接收复议机关邮寄的文书及联络。
 


